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97号

罪犯韩秀芳，女，1978年10月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个体经营者。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5年12月22日作出（2015）厦刑初字第17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韩秀芳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韩秀芳的手机两部予以拍卖折抵财产刑。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9月20日作出（2016）闽刑终3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刑初字第170号刑事判决第二项，即对被告人韩秀芳作案工具依法处理的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厦刑初字第170号刑事判决第一项，即对韩秀芳定罪处刑的刑事判决。上诉人韩秀芳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50000元。刑期自2015年3月23日起至2030年3月22日止。2016年11月2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0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634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2年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62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4年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65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4年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5月22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0.9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035.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36.3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2月22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498.8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韩秀芳予以减刑八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韩秀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0号

罪犯林丽英，女，1962年4月5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罗源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9日作出（2021）闽0123刑初3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丽英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5000元。追缴被告人林丽英违法所得人民币349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9月26日起至2026年9月25日止。2022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6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8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6月2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6月25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 14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3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19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343分，表扬2 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6月21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1797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丽英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丽英卷宗贰册
⒉罪犯林丽英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98号

罪犯蔡荣花，女，1970年6月19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业。
[bookmark: pjsh]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7日作出(2022)闽0725刑初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荣花犯组织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蔡荣花的非法所得人民币14715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11月15日起至2027年3月14日止。2022年11月2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1月2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268.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4次；考核期内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1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0元，非法所得人民币147150元。福建省政和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12月30日财产性判项回函载明：被执行人蔡荣花已全部履行完毕（2022）闽0725刑初32号刑事判决书关于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义务即缴纳完毕300000元罚金、非法所得147150元，本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荣花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荣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1号

罪犯林小燕，女，1999年5月28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某有限公司司机。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6日作出（2021）闽01刑初5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小燕犯为境外刺探、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被告人林小燕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4100元，依法予以没收，由福建省厦门市国家安全局负责上缴国库。刑期自2021年2月4日起至2026年7月31日止。2022年2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0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86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4年10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5月3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53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79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52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13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小燕予以减刑一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小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99号

[bookmark: _Hlk100501553]罪犯甘昌玲，女，1985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某厂业务负责人。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9日作出(2021)闽0206刑初68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甘昌玲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暂存于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0000元，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13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08号刑事判决，维持原判对被告人甘昌玲的判决。刑期自2023年5月10日起至2029年5月9日止。2024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39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扣分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罚金人民币50000元，暂存于法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0000元，予以没收。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29日复函载明：被执行人甘昌玲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于2024年12月26日执行到位，暂存于本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20000元，已依法予以没收。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甘昌玲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甘昌玲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1号
 
罪犯施珠茹，女，1958年8月19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务工。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6月19日作出（2014）泉刑初字第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珠茹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刑期自2013年5月9日起至2028年5月8日止。2014年7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8年11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闽01刑更592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1年6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219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8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26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3年8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10月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36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940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76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3年8月31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606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刑罚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施珠茹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施珠茹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2号
 
罪犯林清华，女，1980年6月29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平潭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6月22日作出(2021)闽0128刑初35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清华犯非法经营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5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林清华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11121.675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18日作出（2022）闽01刑终78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12月9日起至2028年12月8日止。2022年11月3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1月28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329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11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6月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88.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8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69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887.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1月28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130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清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清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3号

罪犯吴淑端，女，1973年1月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经商。
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日作出（2021）闽0582刑初157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淑端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吴淑端违法所得人民币14908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5月24日作出（2022）闽05刑终388号之二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1年11月1日起至2026年10月27日止。2022年9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0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87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0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7月2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36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79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0月24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13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4908元。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淑端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淑端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4号

罪犯李燕，女，1984年9月1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曾于2017年2月7日因犯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于2017年8月6日刑满释放。系累犯、毒品再犯。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8）闽0212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燕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10月31日作出（2019）闽02刑终42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2刑初199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之定罪部分及判决第二项。撤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18）闽0212刑初199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之量刑部分。上诉人李燕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17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10月31日止。2019年12月1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1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38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2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4月30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452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8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4431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883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2年12月26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3879分。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5000元。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燕予以减刑七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5号

罪犯洪燕娜，女，1981年4月27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曾于2001年1月10日因贩卖毒品罪被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系毒品再犯。
福建省龙海市人民法院于2014年4月9日作出(2013)龙刑初字第10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燕娜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5000元，继续追缴二被告人违法所得。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4年8月6日作出（2014）漳刑终字第15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上诉人洪燕娜的刑期自2012年11月20日起至2027年11月19日止。2014年8月22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7年9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7）闽01刑更4465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19年7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438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2年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64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2年2月28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8月19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86.5分，本轮考核期2021年10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5005分，合计获得考核分5291.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4次；间隔期2022年2月28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4539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600元。福建省漳州市龙海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22日出具情况说明载明：从判决书经审理查明的内容可以明确，罪犯洪燕娜及同案犯的共同违法所得为人民币六百元；同案犯已向我院缴纳该款项六百元。罪犯洪燕娜已向我院缴纳罚金15000元，因此，洪燕娜的财产刑已经履行完毕。
该犯系毒品再犯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燕娜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洪燕娜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4号

罪犯董友尾，女，1968年10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曾于2009年12月9日因犯赌博罪被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8月1日作出(2024)闽0524刑初5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董友尾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刑期自2024年5月30日起至2026年8月27日止。2024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58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董友尾已将罚金5000元缴清，本案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董友尾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董友尾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3号

罪犯蔡兴芬，女，1976年9月15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业。
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29日作出(2017)闽03刑初2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兴芬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0年12月16日作出（2018）闽刑终391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6年7月28日起至2031年7月27日止。2021年7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4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267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2024年4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31年3月27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3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348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58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1992分。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10000元。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兴芬予以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兴芬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2号

罪犯谢月琴，女，1973年8月11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11日作出(2023)闽0583刑初163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谢月琴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没收被告人谢月琴退出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5000元，由扣押机关南安市公安局依法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2月11日起至2026年7月6日止。2024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59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谢月琴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谢月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6号

罪犯吴小梅，女，1987年9月21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龙文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2日作出(2023)闽0603刑初1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吴小梅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吴小梅、陈某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89554.74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从扣押款项中抵扣，对被告人吴小梅追缴的金额以人民币83785.01元为限）；扣押在案的赌资人民币327800元（扣押在公安机关），予以追缴，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1月17日起至2026年7月16日止。2024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194.8分，物质奖励3次；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7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吴小梅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吴小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5号

罪犯林吓芳，女，1987年6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2月17日作出
（2023）闽0112刑初54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吓芳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被告人林吓芳退出的犯罪所得人民币2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5月13日作出（2024）闽01刑终30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4年7月16日起至2028年6月8日止。2024年8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
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2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99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6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林吓芳已足额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犯罪所得人民币20000元，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吓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吓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7号

罪犯陈倩，女，1989年4月11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曾于2011年11月27日因贩卖毒品罪被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系累犯、毒品再犯。
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3日作出（2016）闽07刑初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倩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4月18日作出（2016）闽刑终323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南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闽07刑初8号刑事判决对陈倩定罪量刑的判决。刑期自2015年4月13日起至2028年4月12日止。2017年5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9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547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1年10月26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372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3年10月24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108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2023年10月24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12日止。属考察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8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17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355.5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4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758分。考核期内违规4次，累计扣考核分19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30000元。
该犯系累犯、毒品再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倩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二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倩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6号

罪犯陈晨霞，女，1987年8月14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10日作出（2023）闽0112刑初31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晨霞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追缴被告人陈晨霞的犯罪所得人民币2428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1月21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58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6月23日起至2028年9月22日止。2024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91.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128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248871.91元，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扣划人民币63928.09元。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8月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我院依法划扣被执行人陈晨霞的银行存款及保险收益计63928.09元，后被执行人陈晨霞亲属主动为被执行人向我院缴纳剩余罚没款248871.91元，上述款项合计312800元。被执行人陈晨霞罚金缴纳、犯罪所得追缴一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晨霞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晨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8号

罪犯施顺琼，女，1988年5月23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19日作出（2023）闽0583刑初5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施顺琼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0元；施顺琼被扣押的赃款人民币3530元，及退出的赃款人民币51147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7月29日作出（2024）闽05刑终62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7月16日起至2026年8月11日止。2024年10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0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17.8分，获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罚金人民币5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0元。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施顺琼通过其家属悉数缴纳了400000元罚金，本案已于2025年9月8日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施顺琼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施顺琼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1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89号

罪犯江味，女，1983年11月20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8日作出（2024）闽0624刑初3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味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被告人江味的违法所得75000元，予以追缴，以返还被害人张某某（已返还）。刑期自2023年9月24日起至2026年9月23日止。2024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bookmark: _Hlk100501329]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54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福建省诏安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江味其家属于2025年4月8日代其缴纳罚金1.5万元并已上缴国库，现关于江味涉罚金部分已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味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7号

罪犯江冬燕，女，1968年11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固定职业。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19年5月22日作出（2019）闽0602刑初20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江冬燕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责令被告人张某某、江冬燕将未退赔的赃款人民币481365元退赔给被害人魏某某。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9年7月16日作出（2019）闽06刑终300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12月29日起至2027年12月28日止。2019年8月23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4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125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2024年4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5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07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1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387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894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4年4月23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000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98000元。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申请执行人魏美凤与被执行人张友琴、江冬燕责令退赔一案，在执行过程中，被害人魏美凤与案外人曾庆利、曾棋以20万元达成和解协议，案外人已代被执行人偿还相应退赔款项，本案执行完毕。被执行人江冬燕已支付其应缴纳的全部罚金10万元。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江冬燕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江冬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8号

罪犯马丽珠，女，1993年9月20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8月30日作出（2022）闽0104刑初35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马丽珠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犯非法侵入住宅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五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责令被告人马丽珠等四人退出违法所得3500元人民币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21年10月18日起至2027年1月17日止。2023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1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314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5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3500元。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3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马丽珠罚金15000元及违法所得3500元已履行完毕。
该犯系涉恶势力性质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的对象，因此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马丽珠提请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马丽珠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09号

罪犯陈益品，女，1972年12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系福建万绿欣医药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bookmark: rjsj]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13日作出（2020）闽06刑初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益品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6日作出（2022）闽刑终284号刑事判决，维持对上诉人陈益品定罪量刑及对涉案财物处理之判决。刑期自2019年6月15日起至2034年6月14日止。2023年9月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bookmark: _Hlk118726879]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9月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534.5分，物质奖励4次；违规9次，累计扣考核分17分。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益品提请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益品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1号

罪犯黄坤梅，女，1987年5月25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12月25日作出（2023）闽0505刑初19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黄坤梅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50000元,没收冻结在被告人黄坤梅名下账户的款项人民币1052482元及其孳息，由扣押机关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9日作出（2024）闽05刑终1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2月25日起至2027年9月10日止。2024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7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563.6分，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750000元。福建省泉州市泉港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2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强制执行，被执行人黄坤梅已交纳罚金750000元，黄坤梅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黄坤梅提请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黄坤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90号

罪犯卓娟娟，女，1990年9月1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9日作出(2023)闽0206刑初79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卓娟娟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暂扣于福建省厦门市公安局湖里分局的违法所得人民币4200元及暂存于本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50000元，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7月26日起至2026年5月25日止。2024年9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59分，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742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卓娟娟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于2025年9月4日执行到位。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卓娟娟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卓娟娟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91号

罪犯邢云洁，女，1988年5月29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4年1月12日作出(2023)闽0981刑初46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邢云洁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刑期自2023年1月17日起至2026年9月13日止。2024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39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0000元，福建省福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本案被执行人邢云洁罚金人民币10000元已执行到位。未发现有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以及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情节；未发现存在相关民事判决及民事赔偿义务或者其他需要履行财产的财产性判项。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邢云洁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邢云洁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2号

罪犯孙俊美，女，1987年7月2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6月29日作出(2022)闽021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孙俊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继续向被告人孙俊美追缴违法所得人民币128840元，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27日作出（2023）闽02刑终310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2)闽021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对上诉人孙俊美之定罪判决，撤销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2022)闽0212刑初383号刑事判决对上诉人孙俊美之量刑判决；上诉人孙俊美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元。刑期自2022年1月21日起至2027年1月20日止。2024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80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5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884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0000元、违法所得人民币128840元，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4月30日调查结果告知书载明：被执行人孙俊美已将（2023）闽02刑终310号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财产性判项全部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孙俊美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孙俊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3号

罪犯林琴，女，1959年10月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9月17日作出(2020)闽01刑初11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林琴犯贩卖、运输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80000元。扣押在案的毒资共计人民币180400元由扣押机关依法予以没收。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3日作出（2021）闽刑终28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4月30日起至2035年4月29日止。2023年3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3月21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089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9262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9262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28.67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930.46元。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在执行过程中，本院仅依法划拨被执行人林琴名下银行存款合计人民币5262元用于抵缴本案部分没收个人财产，后被执行人林琴又分别于2025年4月22日、2025年12月24日主动缴交人民币1000元、3000元用于抵缴本案部分没收个人财产。未发现被执行人林琴名下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琴有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的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琴有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琴有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林琴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林琴予以减刑二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林琴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4号

罪犯蔡梅霞，女，1996年6月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
福建省仙游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10月30日作出(2023)闽0322刑初71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蔡梅霞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已预缴），被告人蔡梅霞退在本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3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23年5月10日起至2028年5月9日止。2024年3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36.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3000元。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蔡梅霞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蔡梅霞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5号

罪犯曾清香，女，1985年7月1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东安区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29日作出(2022)黑1002刑初8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清香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扣押在案的被告人曾清香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因发现漏罪，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9日作出（2023）闽0583刑初26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曾清香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0000元；原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六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45000元（罚金已缴纳人民币5000元），责令被告人曾清香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18日作出（2023）闽05刑终83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10月30日起至2029年12月28日止。2024年2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2月2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059.5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56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交纳罚金人民币50000元。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1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审判过程中被执行人曾清香已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执行后曾清香缴纳罚金人民币40000元、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0000元上缴国库，本案中被执行人曾清香财产刑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曾清香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曾清香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6号

罪犯郑梅娇，女，1958年8月15日出生，汉族，文盲，捕前系保姆，系老年犯。
福建省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7日作出(2024)闽0112刑初433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郑梅娇犯虐待被看护人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刑期自2024年11月6日起至2026年9月15日止。2025年1月2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5年1月21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932.5分，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2分。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郑梅娇予以减刑二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郑梅娇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7号

罪犯姚志清，女，1997年11月24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福州市晋安区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1日作出(2018)闽0111刑初18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姚志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2018）闽01刑终82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7年2月22日起至2028年6月10日止。2018年7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2年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659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680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4年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7月10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54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713分，合计获考核分3267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2月22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192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姚志清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姚志清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8号

罪犯陈爱玉，女，1987年12月23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曾因犯故意伤害罪于2006年8月7日被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六年，2010年7月18日刑满释放。
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18年1月8日作出(2017)闽0521刑初11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爱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追缴被告人陈爱玉违法所得人民币188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18年5月4日作出（2018）闽05刑终350号刑事判决，撤销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2017）闽0521刑初1136号刑事判决，上诉人陈爱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追缴上诉人陈爱玉违法所得人民币198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刑期自2017年1月18日起至2028年1月17日止。2018年6月11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6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219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8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26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2023年8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3月17日。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271.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342分，合计获考核分3613.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8月31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904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0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246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5000元及违法所得人民币116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33.09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80.51元。福建省惠安县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21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已执行到位人民币13000元；判处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19800元，已执行到位11600元。未发现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节；未发现存在隐匿、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未发现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未发现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节；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7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爱玉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爱玉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19号

罪犯洪丽萍，女，1988年12月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于2023年8月24日作出(2023)闽0581刑初249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洪丽萍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80000元，责令被告人洪丽萍退出赃款人民币7000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年11月7日作出（2023）闽05刑终116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3年8月24日起至2028年8月20日止。2024年3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3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61.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80000元及退出赃款人民币70000元。福建省石狮市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26年1月5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执行过程中，洪丽萍已向我院足额履行该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所有财产刑义务。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洪丽萍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洪丽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20号

罪犯张欣榕，女，1997年7月15日出生，汉族，中专文化，捕前系某公司业务组组长。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27日作出(2023)闽01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张欣榕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八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罚金已缴纳），被告人张欣榕退出违法所得人民币39400元，按比例退赔给各被害人。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3年12月20日作出（2023）闽01刑终938号刑事判决，维持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2023)闽0103刑初118号刑事判决对上诉人张欣榕的定罪量刑及涉案财物的处置意见。刑期自2022年12月8日起至2027年8月7日止。2024年4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4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840分，表扬3次，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39400元。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张欣榕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张欣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192号

罪犯李岁花，女，1961年8月21日出生，汉族，初识字，捕前系个体户。
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17日作出（2014）周刑初字第5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李岁花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00元，继续追缴被告人李岁花违法所得人民币2331800元，予以返还被害人。刑期自2013年8月1日起至2027年5月31日止。2014年8月6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9年1月25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9）闽01刑更466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0月27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242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3年10月31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5月31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20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93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259分，表扬3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0月31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56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335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335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59.8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62.55元。福建省周宁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查询，未发现被执行人名下有可供执行的财产。2025年9月24日福建省女子监狱犯人食堂汇至本院执行款专户人民币3350元，本院已依法转入国库。不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不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不存在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不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李岁花予以减刑一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李岁花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22号

罪犯何官云，女，1976年10月24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9日作出（2021）闽01刑初3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何官云犯洗钱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其向福州海关缉私局缴纳的取保候审保证金人民币100000元予以划扣充抵罚金），侦查机关冻结的何官云银行账户余额人民币18958.99元及其孳息，均系违法所得，予以没收，上缴国库，由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执行。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7月9日作出（2022）闽刑终17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2年1月6日起至2027年1月5日止。2022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8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732.5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10月16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何官云刑事判决财产刑内容执行完毕。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何官云予以减刑六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何官云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23号

罪犯杨欢，女，1986年6月9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5月10日作出（2022）闽0203刑初43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杨欢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00元。追缴被告人杨欢的违法所得人民币949887元。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8日作出（2023）闽02刑终216号刑事判决，维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2）闽0203刑初434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上诉人杨欢的定罪部分及第四项的判决。撤销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2022）闽0203刑初434号刑事判决第一项中对上诉人杨欢的量刑部分及第三项判决。以上诉人杨欢犯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0元。上诉人杨欢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人民币718810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追缴上诉人陆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231077元，不足部分向上诉人杨欢追缴。刑期自2022年1月19日起至2027年1月18日止。2024年1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1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178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9月2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杨欢于二审审理期间退缴违法所得人民币718810元，于2023年10月9日缴纳罚金人民币700000元；在本案执行过程中，已扣划被执行人杨欢名下存款人民币231077元作为违法所得予以追缴。故被执行人杨欢已履行完毕（2023）闽02刑终216号刑事判决书的财产性判项。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杨欢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杨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24号

罪犯邱月兰，女，1967年11月26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系农民。
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16日作出（2011）岩刑初字第2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以被告人邱月兰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告人邱月兰应赔偿附带民事诉讼二原告人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185599.52元（其中被害人的死亡赔偿金人民币148537.2元、丧葬费人民币16170元、李某杏、李某的抚养费人民币18694.32元、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误工费人民币2198元）。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2年2月17日以（2012）闽刑复字第18号刑事裁定书，核准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岩刑初字第23号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邱月兰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判决。死缓考验期2012年3月21日至2014年3月20日。2012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4年11月1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4）闽刑执字第48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9年8月20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9）闽刑更290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2年12月23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2）闽01刑更389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2年12月26日送达。现刑期至2044年3月19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84分，本轮考核期2022年8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411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4498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2年12月26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360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65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缴纳民事赔偿款人民币4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67.9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844.72元。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6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被执行人邱月兰已履行人民币6500元；暂未发现存在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节，暂未发现存在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暂未发现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的情节；暂未发现存在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暂未发现存在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经法院查控系统核实暂未发现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且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的30%，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四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邱月兰予以减刑三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邱月兰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25号

罪犯钟巧燕，女，1985年4月13日出生，畲族，中专文化，捕前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福建省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4月25日作出（2024）闽0103刑初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钟巧燕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罚金人民币100000元。刑期自2023年11月1日起至2027年1月31日止。2024年9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9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340分，表扬2次；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0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履行人民币50000元。福州市台江区人民法院执行局于2025年7月22日结案证明载明：现被执行人钟巧燕已完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2024）闽0103刑初2号刑事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本案已执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钟巧燕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钟巧燕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26号

罪犯陈晓青，女，1989年4月4日出生，汉族，大学本科文化，捕前系公务员。
福建省安溪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30日作出（2021）闽0524刑初192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晓青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0元，本案被扣押的款项人民币1054860元及金块1400克，系非法款项，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4月25日作出（2022）闽05刑终40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9月29日起至2028年12月28日止。2022年8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0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893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三个月，2024年10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8年9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134.5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79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1933.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1次；间隔期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13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1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完毕。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晓青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晓青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227号

罪犯陈荣虾，女，1956年10月7日出生，汉族，文盲，住捕前系农民。系老年犯。
福建省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6月12日作出（2009）漳刑初字第4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荣虾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11月20日作出（2009）闽刑终字第392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被告人陈荣虾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的刑事裁定。死缓考验期2009年12月9日至2011年12月8日。2009年12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12年3月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2）闽刑执字第4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2016年3月17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16）闽刑更56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年（刑期自2016年3月17日起至2036年3月16日止），剥夺政治权利改为九年。2021年1月21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1）闽01刑更26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2023年8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3301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送达时间：2023年8月30日。现刑期至2035年3月16日止。现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由于文化程度低由本人口述，他犯代写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经民警教育引导，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449.5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5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3125分，合计获得3574.5分，表扬2次，物质奖励3次。间隔期2023年8月30日至2025年12月，获得2743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系因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荣虾予以减刑四个月，剥夺政治权利九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荣虾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93号

罪犯汤维臻，女，1992年6月27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某公司业务员。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0年9月17日作出(2020)闽0102刑初167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汤维臻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责令被告人汤维臻在人民币1412089元的范围内与同案犯等人共同承担各被害人经济损失的退赔责任。刑期自2021年12月7日起至2026年8月11日止。2022年1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2年1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4714分，表扬5次，物质奖励2次；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4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600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600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47.81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2125.47元（2026年2月6日使用该账户余额缴纳人民币1500元）。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8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至复函之日汤维臻财产刑判项已履行金额为人民币60000元（通过亲友代缴罚金人民币60000元）。经司法查控系统反馈，被执行人名下暂未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汤维臻有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的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汤维臻有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汤维臻有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汤维臻有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汤维臻予以减刑三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汤维臻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94号

罪犯陈凤，女，1987年2月28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系某公司员工。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10月24日作出(2020)闽01刑初3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凤犯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宣判后，同案其他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23年3月20日作出（2022）闽刑终313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9月6日起至2026年9月5日止。2023年7月20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3年7月20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680.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3次；违规5次，累计扣考核分9分。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凤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凤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28号

罪犯阮小芳，女，2002年5月14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务工。
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4月23日作出(2021)闽0583刑初231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阮小芳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犯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0元，责令被告人阮小芳退出违法所得赃款共计人民币120000元，返还二被害人。刑期自2020年6月25日起至2027年6月24日止。2021年6月15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2月22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765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二个月，2024年2月22日送达。现刑期至2027年4月24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27.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11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2699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026.2分，表扬5次；间隔期2024年2月22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233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500元；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缴纳人民币1500元。该犯考核期月均消费人民币288.93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718.16元。福建省南安市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4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经核查，本院于2025年11月24日收到阮小芳通过福建省女子监狱犯人食堂转账人民币1500元，将按比例退赔给本案被害人。尚未发现被执行人阮小芳有拒不申报、虚假申报的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情形；暂未发现被执行人有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本案未存在妨碍财产性判项执行的情形；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阮小芳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阮小芳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29号

罪犯汪金珠，女，1985年1月20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2月9日作出(2016)闽05刑初56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汪金珠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9日作出（2017）闽刑终94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无期起刑日期：2017年11月3日。2017年11月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1年3月29日，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以（2021）闽刑更37号刑事裁定书，对其减为有期徒刑二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改为十年。2023年10月20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3）闽01刑更4154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五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2023年10月23日送达。现刑期自2021年3月29日起至2042年10月28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572分，本轮考核期2023年7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084分，合计获得考核分3656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间隔期2023年10月23日至2025年12月，获考核分2590分。考核期内无违规扣分。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汪金珠予以减刑七个月，剥夺政治权利十年不变。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汪金珠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95号

罪犯陈雅明，女，1977年1月23日出生，汉族，大专文化，捕前系某公司副总裁。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8日作出（2020）闽0427刑初105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陈雅明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犯虚开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七年九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10000元；扣押在案的人民币200000元，由扣押机关发还被害单位。宣判后，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1年12月28日作出（2021）闽04刑终299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19年7月24日起至2027年4月23日止。2022年4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2024年10月29日，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24）闽01刑更2898号刑事裁定，对其减刑六个月，2024年10月29日送达。现刑期至2026年10月23日止。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上次减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学习。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生产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上次评定表扬剩余考核分391.9分，本轮考核期2024年7月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932.2分，合计获得考核分2324.1分，表扬3次。间隔期2024年10月29日至2025年12月，获得考核分1499分。考核期内违规1次，累计扣考核分3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执行。
该犯系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的罪犯，属于从严掌握减刑对象，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一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陈雅明予以减刑五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陈雅明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196号

罪犯翟海红，女，1984年7月2日出生，汉族，初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21日作出（2024）闽0211刑初114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翟海红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0元；暂存于本院的赃款人民币178439.96元发还相应被害人。刑期自2023年7月4日起至2026年10月3日止。2024年8月19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偶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2024年8月19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1436.5分，表扬1次，物质奖励1次；考核期内违规2次，累计扣考核分6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其中本次提请向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20000元。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人民法院于2026年1月15日复函载明:经查，翟海红于2024年4月17日缴纳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翟海红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翟海红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福建省女子监狱
提 请 减 刑 建 议 书
〔2026〕闽女监狱减字第230号

[bookmark: _GoBack]罪犯彭珍珍，女，1994年2月6日出生，汉族，高中文化，捕前无业。
福建省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1年10月9日作出（2021）闽0821刑初240号刑事判决，以被告人彭珍珍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七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0元，责令彭珍珍与同案人共同连带退赔四被害人经济损失人民币6281931.86元，按比例发还四被害人。宣判后，同案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6日作出（2021）闽08刑终396号刑事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刑期自2020年6月16日起至2027年1月15日止。2022年7月18日交付福建省女子监狱执行刑罚。属普管级罪犯。
该犯自入监以来确有悔改表现，具体事实如下：
认罪悔罪：能服从法院判决，自书认罪悔罪书。
遵守监规：虽有违规情形，但经民警教育，能遵守法律法规及监规纪律，接受教育改造。
学习情况：能参加思想、文化、职业技术教育。
劳动改造：能参加劳动，努力完成劳动任务。
奖惩情况：该犯考核期自2022年7月18日至2025年12月累计获考核分3868.3分，表扬4次，物质奖励2次；考核期内共违规3次累计扣考核分8分。
该犯原判财产性判项已履行人民币17499.48元；其中本次向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人民法院缴纳罚金人民币17499.48元，该犯考核期内月均消费人民币195.08元，账户可用余额人民币642.97元。福建省龙岩市长汀县人民法院于2025年12月29日财产性判项复函载明：彭珍珍已执行到位人民币17499.48元，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其他财产，执行过程未发现存在拒不交代赃款、赃物去向情形，隐瞒、藏匿、转移财产情形，妨害财产性判项执行情节，拒不申报或者虚假申报财产情况情形。
该犯财产性判项义务履行金额未达到其个人应履行总额30%，因此提请减刑幅度扣减三个月。
本案于2026年3月31日至2026年4月7日在狱内公示未收到不同意见。
因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七十八条、第七十九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三条第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建议对罪犯彭珍珍予以减刑四个月。特提请你院审理裁定。
此致
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件：⒈罪犯彭珍珍卷宗贰册
⒉减刑建议书伍份
                                     福建省女子监狱
二〇二六年四月十三日

